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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營養師訓練計畫」訓練課程

一、 訓練目的：

經由「畢業後一般營養師訓練」，提升新進營養師基本營養照護能力：

（1） 新進營養師接受全人基本、整合性營養師能力訓練。

（2） 提升營養師注重倫理與品質、培養終生學習及自成長我學習的能力。

（3） 使新進營養師熟悉臨床營養治療與支持、社區供膳服務與營養宣導、病患膳食供應與管理的基本能力，奠定日

後營養師專業能力的基礎。

（4） 使新進營養師在營養、醫療、醫事人員跨領域團隊訓練中養成團隊合作、共同照護的精神。

二、 訓練課程：

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
註

第 1~第
2 年 (順
序 可 調
整，總計
24 個月)

1. 受訓學員完
成後能夠實際
獨立執行醫院
一般飲食、治療
飲食、管灌飲食

病患膳食供應與
管理菜單設計
1. 普通飲食設計

與營養分析
2. 各類治療飲食

9～12 個月

※（訓練時
間的詳細規
劃，儘量以

1. 在合格教師指導
下，學員進行見習、
操作、示範、試做、
設計、參與討論等學
習程序

1. 護照記錄達 100
％
2. 技能測試通過單
位規範之烹調技
能、菜單設計開

1. 具備供應團
體膳食之設施
2. 具備製備治
療飲食、流質與管
灌食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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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
註

供應中膳食管
理 營 養 師 任
務，並具備所需
知識、技能
2. 受訓學員完
成訓練後能瞭
解醫院飲食供
應中高階管理
業務與流程

設計與營養分
析

3. 灌食設計與營
養分析

飲食製備與供膳
流程行政管理
4. 食材採購、驗

收與庫房與管
理

5. 排班與人事管
理

6. 成本控制與分
析

食品衛生安全管
理
7. 水質及環境衛

生管理
8. 餐具回收、清

洗與感染管控
9. 其他 GHP 相

關議題
10. 設施、設備維

「周」為各
學習項目時
間 規 劃 單
位，在各醫
院之計畫書
中註明）

2. 依照場所能提供
之軟硬體，指導學員
完成營養成分分析、
成本分析能力，並由
學員開發設計分析含
普通飲食 7 日以上、
流質軟質飲食 7 日、
治療飲食三種以上至
少各 7 日之循環菜單
成果與教師審查結果
備查

發、營養分析與成
本分析、灌食配方
設計、上台發表、
教材成品製作各類
評核方法與基本要
求份數（量），通過
標準由各院自訂
※（評核方法及自
訂之評核標準須在
各醫院之計畫書中
註明）

3. 至少一名醫
院所屬全職且專
任之營養師擔任
病患膳食管理角
色
4. 為實際供應
醫院餐食之餐食
製備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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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
註

護保養與管理
1. 受訓學員完
成後能夠實際
獨立執行醫院
臨床營養師任
務，含門診、住
院、病患團體衛
教業務
2. 受訓學員完
成訓練後能瞭
解各大類疾病
照護流程與所
需知識、技能

臨床營養治療與
支持營養照護流
程訓練
1. 病歷閱讀及

SOAP 營 養
病歷書寫

2. 營養評估與診
斷

3. 營養照顧流程
(NCP)

4. 醫療營養品與
保健食品認識
與應用

住院病患營養照
護訓練
5. 糖尿病、心血

管、腎臟病、
腸胃道等急慢
性病患住院營
養醫療

6. ICU、腫瘤、
手術、感染等
重症病患營養

9～12 個月
※（訓練時
間的詳細規
劃，儘量以
「周」為各
學習項目時
間 規 劃 單
位，在各醫
院之計畫書
中註明）

1. 在合格教師指導
下，學員進行見習、
操作、示範、試做、
設計、衛教病患、進
行身體評估、參與討
論等學習程序
2. 在合格教師指導
下，參與跨科部醫療
照護學習並留有紀錄
3. 在合格教師指導
下，學員須獨立完成
(1) 門診諮詢至少 15
例完整評估與計畫、
執行、修訂之紀錄，
並有教師指導結果備
查。(2) 糖尿病、心
血管、腎臟病、急性
或重症病患、管灌病
患各 5 例（總共至少
25 例）完整住院評估
與計畫、執行、修訂
之紀錄，並有教師指
導結果備查

1. 護照記錄達 100
％
2. 技能測試通過單
位規範之營養諮詢
與衛教、營養評
估、營養計畫、病
歷書寫、個案發
表、教材成品製作
各類測試標
※（評核方法及自
訂之評核標準須在
各醫院之計畫書中
註明）

1. 訓練場所須
有全職且專任之
合格教師級營養
師擔任臨床營養
治療工作
2. 若為獨立之
呼吸加護中心、糖
尿病衛教機構、洗
腎中心、營養諮詢
機構，須有足夠人
力之合約合格教
師級營養師擔任
臨床營養照護工
作。
3. 跨科部訓練
時，訓練場所須有
合格教師級醫事
人員指導。
4. 院際合作訓
練時，訓練場所須
有合格教師級醫
事人員或營養師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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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
註

支持
7. 腸道靜脈營養

支持
門診病患營養照
護
8. 營養門診諮詢

與衛教實務
團體營養衛教
9. 團體營養衛教

1. 受訓學員完
成後能夠實際
獨立執行社區
營養任務，含社
區 供 膳 與 衛
教、營養保健、
長期照護營養
師業務
2. 受訓學員完
成訓練後能瞭
解社區民眾照
護流程與所需
知識、技能

社區供膳服務與
營養宣導社區營
養宣導
1. 社區營養宣導
2. 營養相關團體

衛教
3. 健康促進專案

規劃
4. 健康飲食示範

教學、飲食文
化推動

5. 教材媒體製作

3～4 個月
※（訓練時
間的詳細規
劃，儘量以
「周」為各
學習項目時
間 規 劃 單
位，在各醫
院之計畫書
中註明）

1. 在合格教師指導
下，學員進行見習、
操作、示範、試做、
設計、衛教病患、設
計執行活動、參與討
論等學習程序
2. 在合格教師指導
下，參與跨機構醫療
照護學習並留有紀錄
3. 在合格教師指導
下，學員須完成健康
促進活動規劃及執行
（含社區團體衛教、
民眾營養評估、長期

1. 護照記錄達 100
％
2. 技能測試通過單
位規範之營養諮詢
與衛教、社區健康
促進活動策畫方
案、教材成品製作
各類測試標
3. 跨機構聯合訓練
須有訓練機構之合
格教師評估學員之
記錄
※（評核方法及自
訂之評核標準須在

1. 若為護理之
家、養護機構，營
養師人力以 30 床
以下者每週 12 小
時、30～50 床者
每週 20 小時、51
至不足 100 床者
每週 40 小時、超
過 100 床者每 100
床須有一名全職
營養師。
2. 若為居家護
理機構，須有任何
時間有 30 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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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
註

長期營養照護
6. 居家營養照護
7. 長期營養照護

（護理之家、
安養護機構）

照護個案或住民營養
評估）至少 3 件活動
案、服務對象至少
100 例，並有教師指
導結果備查

各醫院之計畫書中
註明）

之合約照護居家
對象，並於機構中
有全職營養師擔
任臨床營養工作。
3. 其他類型之
社會機構，以有全
職之營養師擔任
營養膳食或營養
宣導業務者為限
4. 營 養 師 公
會、營養學會、其
他學術團體及個
人，得以計畫專案
方式提供聯合訓
練。惟訓練計畫須
完整詳盡，並與學
員所在醫院簽約
聯合訓練計畫簽
訂合約。

1. 受訓學員完
成訓練後能夠
具備一般醫學
精神、注重照護
倫理和品質、具

基本課程40小時
於 2 年內完成
1. 營養或醫療倫

理、食品、營
養、衛生相關

1. 在計畫安排下，
學員於二年內陸續完
成所需基本課程。
2. 學習訓練方式分
為：實際臨床照護應

4. 護照記錄基本課
程部分達 100％

提供基本課程之
機構，以學會、公
會、教學醫院、政
府機構主辦者為
限。課程須與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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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達成目標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訓練方式
評核標準
（方法）

訓練場所條件
備
註

備查證實證之
能力、並嫻熟營
養師業務所需
法規政策。

法規 8~10
2. 實證醫學、資

料分析統計 4
～6 小時

3. 營養品質、醫
療品質 6～10
小時

4. 醫務管理、醫
療經濟、營養
醫療衛生政策
6～8 小時

5. 溝通、諮商心
理與技能 6～8
小時

用（A 類）、小組討論
（B 類）、實務操作（C
類）、講堂授課（D 類）
或其他方式（E 類）
進行，應多以實際病
患照護為題材，並應
有教師指導結果紀錄
備查。各類時數分配
須在各醫院之計畫書
中註明。

業務相關。課程是
否合宜，須由主要
訓練醫院之訓練
計畫負責人或導
師簽具證明。

註：應於上述訓練中，提供受訓人員學習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的環境（如：相關類別的跨領域團隊合作之臨床照護服
務或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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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合訓練計畫中，主要訓練醫院及合作訓練醫療機構資格：
【聯合訓練機制之精神：考量醫院規模、功能、特性及限制，並兼顧受訓者訓練內容，視需要執行聯合訓練機制，主
要訓練醫院指受訓人員所屬醫院，合作訓練醫療機構指接受他院委託代訓學員者，主要訓練醫院須於所提訓練計畫
中註明合作訓練醫療機構名稱、訓練項目及時程。】

1、主要訓練醫院：
(1)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並提出完整之營養師二年期教學訓練計畫。
(2) 須要有至少三名全職營養師負責營養相關業務。
(3) 主要訓練醫院可以聯合其他相關機構共同完成營養師之臨床營養醫療、病膳供應管理、社區供膳服務與營養宣

導。須於訓練計畫中註明合作訓練醫院之醫院名稱、訓練項目及時程。
(4) 主要訓練醫院可聯合至多三家之合作訓練醫院進行訓練。
(5) 主要訓練醫院以有自辦病患膳食供應、且由營養師為主要管理者為原則。若病患膳食供應採部分勞務外包，仍

以營養師為勞務外包主要管理者為限。
(6) 主要訓練醫院須有充足之教學設備、教學場所、教學圖書和資訊設備。

2、合作訓練醫療機構：
(1) 合作訓練醫院（機構）為配合主要訓練醫院完成學員臨床營養醫療、病膳供應管理、社區供膳服務與營養宣導

訓練之單位。
(2) 合作訓練醫院（機構）須有至少一名之全職營養師負責營養相關業務。
(3) 每一合作訓練醫院（機構）可與至多三所主要訓練醫院合作進行訓練。
(4) 合作訓練醫院（機構）具備足夠營養師人力、但未達教師級營養師人力者，須有原單位合格教師級營養師作為

後線督導教師。


